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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國立臺中二中新生入學須知 
 

中華民國 105 年 7 月 5 日 

 

恭喜 貴子弟錄取本校，請詳閱本通知，填寫有關資料，並攜帶相關

文件，於 105 年 7 月 7 日依規定時間完成新生報到手續。 
 

報到日期 105 年 7 月 7 日 (星期四) 

報到序號 5001～5200 5201～5400 5401～5650 5651～5900 

報到繳交證件 08:00～08:10 09:00～09:10 10:00～10:10 11:00～11:10 

重要事項宣導 08:10～08:35 09:10～09:35 10:10～10:35 11:10～11:35 

制服套量 08:40～09:30 09:40～10:30 10:40～11:30 11:40～12:30 

報到地點 本校中正堂二樓 
說明： 

1.「報到序號」請見入學須知信封袋、錄取榜單，或在本校網站(招生

資訊)查詢，或洽註冊組：04-22021521#123、125。 

2.為避免等待時間過長，請提早到校報到繳交資料。 

3.報到請先備妥(1)國中畢業證書正本(於左上角用鉛筆寫上報到序號) 。 

              (2)學籍表(於本須知末頁第 36 頁，請先填妥相關資料) 。 

4.套量制服：請先備妥制服單及費用。（請自備零錢） 

5.如需報名資優鑑定、申請住宿、學生專車、或免學費申請、特殊身

 份學雜費減免等事項，請詳見內頁。 

6.若因事無法配合所分配梯次報到，請擇一梯次進行報到，逾期未報

 到者，依免試入學簡章，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教務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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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 學年度 新生報到程序單 

程 

序 
項目 辦     理    事    項 說        明 

承辦 

單位 

一 
繳交資料 
(必辦) 

1.繳交「國中畢業證書」正本 
2.繳交「學籍表」 

1.「學生學籍基本資料表」在本通知書
之第 36 頁。 

2.免學費申請資格及必備證件，請參見
第 29~32 頁。 

3.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資格及必備證
件，請參見第 33~35 頁。 

註冊組

二 
訂購及 
套量服裝 
(必辦) 

1. 委託員生社代辦，學生自行選
購。可購買全套，也可部份購買，
於報到當日現場繳費。全套購買
者，可於報到日前持劃撥單至台
中銀行繳納。 

2. 套量服裝。 

1.為避免報到當日繳費久候，請儘量購
買全套，男生 4580 元，女生 4575
元。 
2.詳請參見第 5頁。 

員生社

三 

資 優 鑑 定
報名 
(數理、語文

資優) 

1. 鑑定報名表及兩張兩吋最近照
片。 

2.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本及背面
影本) 

3. 鑑定觀察推薦表 
4.評量證 
5.報名及複選評量費共 1000 元。 

1.不參加資優鑑定者，可省略此項。
2. 符合 105 年國中教育會考專長領域
類任一科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得免參加性向測驗。 

3.可連結本校首頁【招生/升學資訊】
【招生資訊】【資優班】網頁
參閱報名填寫範例，先行下載列印
報名表並填寫。 

特教組

四 申請住宿 

欲住宿者，請填妥住宿申請表 
(請詳閱第 8~10 頁)，並檢附 

戶口名簿影本，交至業管教官。 

1. 住宿費用每學期 4810 元。 
2. 伙食費約 3600 元，(每天 45 元，早

餐自理，合作社提供代訂服務，每
週統計。僅提供晚餐)。暫以 20 週
計算，實際金額依學校行事曆公佈
後於註冊單上顯示。 

3. 住宿及伙食費，於註冊繳費時一併
繳交。 

4. 宿舍進住時間: 
(1)高一暑期輔導進住:8 月 7 日 
 下午 17:00~21:00。 
(2)開學進住:8 月 28 日下午 
17:00~21：00。 

生輔組

五 學生專車 
填交「學生專車直接轉帳付款授權
書」，寄(送)達本校學務處(註明學
生專車申請) 

1. 若需搭乘專車，請上本校網站登錄
資料(時間另行公告)。 

2. 學生專車視實際搭乘人數做部分路
線及時刻調整。 

生輔組

附註：1.各種表格應先填妥(含報到序號、姓名)，繳費時先行備妥零錢，以便迅速辦理。 

     2.報到得由家長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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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 學年度新生應行注意事項 

壹、新生重要行事簡曆 
日         期 辦  理  事  項 

7 月 05 日(星期二) 免試入學放榜 

7 月 07 日(星期四) 高一新生報到、制服套量 

7月 07日(星期四)至 7月 08日(星期五) 
每日上午 8:30~12:00 

高一新生資優鑑定報名 

7 月 12 日(星期二) 公布參加性向測驗名單與試場配置表 
7 月 13 日(星期三) 初選性向測驗 
7 月 18 日(星期一) 公布初選通過名單及複選第一階段試場配置表 
7 月 19 日(星期二) 複選第一階段 
7 月 20 日(星期三) 公布參加複選第二階段名單與試場配置表 
7 月 21 日(星期四) 複選第二階段 
8 月 01 日(星期一) 公布通過資優鑑定名單並進行安置 
8 月 05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公告高一編班 
8月08日(星期一)至8月19日(星期五) 新生始業輔導暨銜接課程 

8 月 29 日(星期一) 開學註冊 

9 月 24 日(星期六) 
家長親職座談會(上午 9:30－11:00) 
「家有高中生」講座(下午 1:30－3:30) 

貳、公告新生編班：  
105 年 8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4時於教務處公佈欄及本校首頁之二中公佈欄 

(http://www.tcssh.tc.edu.tw)公告。 

 

参、新生始業輔導暨銜接課程：(詳細情形請上本校網站之「網路佈告欄」查看) 

一、目的： 

1.使新生了解本校校史，建立愛校共識，發揚優良校風。 

2.使新生對本校環境及各種章則均有確切的認識。 

3.使新生對進德修業的知能有充分的領悟，以堅定求學意願與信心。 

4.使導師對新生能有初步了解，以建立良好師生關係，增進輔導功能。 

5.使新生透過銜接課程，更能融入高中課程的學習。 

二、實施對象：105 學年度入學新生。 

三、實施日期：8月 8日(星期一)至 8 月 19 日(星期五)。 

四、午餐委由本校員生社統一代辦團膳，每餐 45 元，於註冊繳費時一併繳交。 

五、為建立學生輔導基本資料，8月 8日請另繳交 3張二吋半身照片。 

六、始業輔導期間，到校時間為早上 7：30，相關資料請上本校網站首頁查詢。 

 

肆、健康檢查： 

新生始業輔導期間，代辦健康檢查。不參加本校委辦健康檢者，開學後另行通知退費。請自行前

往醫院檢查，並將檢查報告於 9月 9日交至健康中心。(詳見第 7頁) 

 

伍、服裝儀容：  

  新生報到、始業輔導期間，可先穿原國中制服或體育服，無則穿著樸素簡單便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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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服裝繳費說明 
一、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為減輕家長經濟負擔及各處選購學用品的辛勞，特代售學生制服、體育

服，品質優良、價格合理，歡迎家長自行比較、選購。本次訂購包含制服及體育服裝，可依

建議數量全套購買(避免繳費排隊久候，全套購買者可於報到日前持劃撥單至台中銀行繳

納)；亦可部份選購，費用於報到當日繳交，並請自備零錢，男生全套 4580 元，女生全套

4575 元 

二、憑繳費收據換取制服單，領取所購物品，收據及制服單務請妥善保存至 105 年 11 月 30 日，

遺失或冒領，員生社恕不負責。 

國立臺中二中 105 學年度學生制服建議購買明細 

男生 女生 

品名 建議數量 單價 品名 建議數量 單價

背心 1 345 背心 1 345 

冬季制服褲 2 380 冬季制服褲 2 380 

長袖襯衫 2 325 長袖襯衫 2 325 

短袖襯衫 2 270 短袖襯衫 2 290 

夏季制服褲 2 290 夏季制服褲 1 290 

夏運動衣 2 170 學生裙 1 290 

夏運動長褲 1 180 夏運動衣 2 170 

夏運動短褲 1 165 夏運動長褲 1 180 

冬運動衣 1 170 夏運動短褲 1 165 

冬運動褲 1 185 冬運動衣 1 170 

運動外套 1 420 冬運動褲 1 185 

書包 1 200 運動外套 1 420 

腰帶 1 45 書包 1 200 

合計  ( 單價 X 數量 ) 4580 合計  (單價 X 數量 ) 4575

 

柒、家長親職座談：  

    一、家長親職座談將於 9 月 24 日(六)上午 9:00-11:30 辦理。 

   二、於 9月 24 日(六)當天下午 1:30-3:30 舉辦「家有高中生」親職講座，協助家長了解甫進高

中的生活、學習適應等議題以陪伴新生順利適應高中生活。 

  三、開學後發正式通知與邀請函。 

捌、開學及註冊須知 

一、 註冊費用： 

1.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標準收費。註冊費明細公告於本校電子佈告欄，繳費單

預計於開學後發放。 

2. 註冊費用務必在 105 年 9 月 23 日(星期五)前至台灣銀行各分行或透過 ATM 自動提款機、網

路銀行、郵局、超商等繳納，收據請妥為保存。如有疑問請洽總務處出納組

04-22021521#18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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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免學費暨特殊身份學雜費減免申請： 

1. 免學費申請：8月16日前由導師收齊班上的申請表件擲交註冊組統一辦理(見第29~32頁)。 

  (請先填寫申請表並備妥相關表件，依班級導師規定日期繳交) 

2. 特殊身分學雜費減免申請：請詳見第 33~35 頁。(請於 8月 16 日前自行繳交至註冊組) 

三、 就學貸款(學生申請就學貸款注意事項) 
1.應於每學期註冊前連同保證人, 攜帶申貸日前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印章、國民身份證、

學生證及學雜費繳費單至台灣銀行任何一家分行辦妥簽約對保手續。 

2.對保完成後，請攜帶貸款申請書及原學雜費繳費單至出納組更換新繳費單，至指定地點繳

費。 

3.申請貸款應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七條相關規定。 

4.可貸項目為：學雜費、住宿費、書籍費、平安保險費等，其金額依實際繳納及該管主管機

關之規定辦理。 

5.申請就學貸款請先於臺灣銀行入口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 填寫貸款申請書/撥款

通知書，並開放預約，同學可上網預約對保時段及分行，節省對保作業時間。 

四、 開學註冊 
 1. 105 年 8 月 29 日(星期一)開學及註冊，並依課表正式上課。 

2.因公、事、病假於註冊當日請假獲准者，於 8 月 30 日(星期二)補註冊。註冊手續須如期完

成，否則依校規處理。 

玖、其他注意事項： 

1. 免早讀申請：除痼疾者外均於開學後一週內按規定辦理。 

2. 禁止新生騎機車來校。可騎自行車但須戴安全帽且不可雙載，由文化街南門進入本校停車場

或於英士路兩側人行道停車場，請記得上鎖。 

3. 本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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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健康檢查通知 

 

一、 檢查之依據及目的 

依據教中(四)字第 0920555542 號函辦理。 

本校為維護同學身體健康，落實新生健康檢查工作，早期發現健康問題，預作防範或早期治療，

並作為辦理教學活動之參考，訂於新生始業輔導期間，委託教學醫院健康檢查中心到校實施新

生健康檢查，或自行依下列檢查項目至醫院檢查並於開學一週內繳交檢查報告。 

二、 檢查項目包括： 

1. 物理檢查：身高、體重、視力、色盲、血壓。 

2.內科檢查：頭頸觸診、耳道視診、心音聽診、腹部、泌尿器官(此項須家長同意書)、皮膚、

脊柱視診、觸診、內科問診。 

3.口腔檢查：牙齒、咬合、口腔內科視診。 

4.血液常規檢查：紅血球、白血球及其分類、血小板、血色素、平均血容積比等。 

5.腎功能檢查：肌酸酐、尿酸、尿素氮。 

6.B 型肝炎檢查：B肝表面抗原、抗體。 

7.肝功能檢查：麩銨酸草酸轉胺鋂（SGOT）、丙銨酸丙酮酸轉胺鋂（SGPT）。 

8.血脂肪檢查：總膽固醇。 

9.尿液檢查：尿蛋白、尿糖、潛血、酸鹼度。 

10.胸部Ｘ光檢查：前胸部（小片）。 

三、 查結果一份報告單提供同學暨家長參考，另有總表存於健康中心，加強對健康問題者施以個別衛

教、追蹤，並製冊通知導師、教官以及體育老師。 

四、 依教育部規定，新生入學時須進行新生健康檢查，學校應提供合格醫院之專業人員到校進行新

生體檢，家長亦可選擇自行前往各大醫院檢查，檢查項目同第二點，並須配合於 9 月 9 日前將

檢查報告交至健康中心。 

五、 健康檢查費用 370 元，併入註冊繳費；未在本校接受健康檢查者，開學後另行通知退費。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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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簡介 

  首先恭喜您成為二中的一份子，更竭誠歡迎您加入二中宿舍這個大家庭的行列！ 

    為您介紹環境及生活概況： 

一、現況:本校現有男、女生宿舍各乙棟，其位置如下： 

    男生宿舍：一年級住信義樓 2樓至 5樓。4 人房無衛浴(公用衛浴) ，人數上限為 80 人。 

            ：二年級住仁愛樓 5樓至 6樓。5人房含衛浴 

            ：三年級住仁愛樓 2樓至 4樓。5人房含衛浴 

    女生宿舍：一年級住和平樓 4樓。4人房無衛浴(公用衛浴)，人數上限為 56 人。 

            ：二年級住和平樓 3樓。4人房無衛浴(公用衛浴) 

            ：三年級住和平樓 5 樓。5 人房含衛浴均為四～五人房。 

二、費用： 

1.住宿費：一學期住宿費為 4810 元整。 

2.伙食費：伙食費每餐以 45 元計。【按實際用餐次數計算，供應晚餐，假期前一日不供應； 

                                早餐在校自理；午餐班級團膳。】 

三、攜帶物品： 

毛巾、茶杯、臉盆、個人衣物、文具用品、個人沐浴及盥洗用品、床墊、棉被、枕頭、 

漱口杯、個人常用藥品、健保卡、衛生紙、洗衣粉（精）。 

四 、作息規定及生活規範： 

晚自習: 

高三:男、女生均需向圖書館申請於勤耕園自習。 

高二:男、女住宿生均於志清樓地下一樓閱讀室自習。 

高一:男、女住宿生均於志清樓地下一樓閱讀室自習。 

生活規範： 

宿舍違規加扣分制度：(每週統計 1次)  

（ㄧ）學生一般違規事件依住宿生加扣分標準表實施,重大違規事件依照住宿生獎懲 

實施辦法及學生手冊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實施。 

（二）扣分標準: 

    1.加扣分採累積制,每週結算乙次,加扣分相抵後實施計算。 

    2.加分累計每 10 分,嘉獎乙次。 

    3.扣分累計每 15 分,警告乙次。 

    4.每週依行政程序發佈獎懲。 

外出及外宿規定： 

  (一)住宿生外出，應按規定辦理請假手續。 

  (二)住宿生返家外宿，應由家長來電向舍監請假，事後由家長出具證明書並簽名蓋章。 

  (三)假日欲留宿者，應於星期三晚上 11 時前統一辦理留宿登記，三日(含)以上連續假日宿舍

閉宿。 

  (四)無法按時收假參加點名者(收假時間為晚上 22 時)，應事先與舍監聯絡報備，返校後出具

家長證明。 

  (五)家長証明相關資料可傳真辦理。學務處傳真機:(04) 22022427 

      宿舍轉接電話：總機(02) 22021521 轉 167 【男宿舍】 04-22012613  

                                轉 168【女宿舍】 04-2202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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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作息時間表 

 

 

 

 

 

 

 

 

 

 

 

 

 

 

 

 

 

 

 

 

 

 

國立臺中二中學生宿舍歡迎您～ 
 

 

 

 

活動內容 作息時間 說明 

起床盥洗整理內務及離宿 06：00~06：50 

06:20 時放音樂 

06:40 時廣播準備離開寢室 

06:50 時二樓以上鐵門關閉，

人員不得返回寢室。 

早餐 06：50~07：20 學生自行用餐 

平日閉宿舍 07：10 宿舍閉宿 

早自習及上課 07：20~17：00  

午餐(班級團膳) 12：00~12：35  

晚餐(餐廳用餐) 17：00~17：40  

晚自習 18：00~21：00 19:20-19:40 下課休息 

晚點名（22：10 閉宿） 21：50~22：00 

補習學生於返回宿舍時向舍

監報到，因故耽誤返校時間，

需以電話先行向舍監回報。 

就寢 23：00  

閱覽室夜讀 23:00~01:00  

假日早上開宿舍 06：00 女宿 06:30 

假日早上閉宿舍 08：00  

假日晚上開宿舍 21：00 女宿 21:30 

假日晚上閉宿舍 22：10  

週日（或收假日)下午開宿舍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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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序號:                   (未填寫不授理) 

 

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 學年度新生住宿申請表 

姓名  畢業縣市學校  

性別  學生手機號碼  

住址  
素食 

（請打 V） 
 

家長 
姓名 

 
聯絡電話  

手機號碼  

開學住宿者 
注意事項 

一、一年級住宿生請於 8 月 28 日下午 5 點至晚間 9 點前完成報到，並

攜帶相關行李。 
二、寢室分配表將於 7 月 28 日公告二中網路首頁-網路佈告欄，報到當

    日並公佈於各宿舍一樓。 
三、當日若由家長載行李到校者，因學校北側門(梅川東路)較易雍塞，

建議由大門駛入校園，停在升旗台前搬運行李，北側門開啟時間至

晚上 9 點止，請配合時間，不要強迫校保全開門。 

高一暑期輔導(8 月 8 日至 19 日)是否住宿 是  否  

※ 高一暑期輔導期間申請住宿者，請於 8 月 7 日下午五時至九時將住宿所需行李一併

帶入寢室進住。 

※ 高一暑期輔導期間，早餐請自行處理，中餐配合學校團膳，晚餐於宿舍用餐。 

※ 高一暑期輔導晚餐所需費用將合併於開學後住宿團膳費收取，未住宿學生不收取相

關費用。(伙食費每餐以 45 元計) 

※ 申請住宿請附戶口名簿影印本，將依遠近實施排序，未附影本或申請表填寫不完

整，將無法申請。 

※ 申請期限至 7 月 15 日 17 時止，逾時繳交直接列為候補人員，開學後視入住情形再

排定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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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申請搭乘學生專車注意事項 

1. 本校學生專車依教育部規定，採公開招標，一人一座，每車可搭載 43 人，每月付費於郵局實施代

扣轉帳。 

2. 欲就讀本校並搭乘學生專車之新生，請家長詳細考慮學生需求，因專車一人一座，除非車輛故障或

誤點，均無法退費，且乘客不得站立，因此並非每人均可搭乘，若專車座位已滿將依申請順序排

入候補。 

3. 申請搭乘專車授權書內容及注意事項請家長詳閱，先行至郵局完成學生本人帳戶開立，並完成各欄

位填寫及簽名後，可郵寄或親自送達，於 7 月 14 前(寄)本校學務處教官室(須註明學生專車申請)，

逾時或資料填寫不完整將無法申請。 

4. 本校鄰近五權路及大雅路，且市府推動全新「幹線公車 579」，提供學生快速、穩定及舒適的公車

服務，家長可多加參考運用   

【附近公車站牌】 

臺中二中站：6.9.29.29A.29B.51.70.70A.70B.101.108.131.154.500. 

文莊里：6.9.29.29A.29B.51.70.70A.70B.101.108.131. 

臺中二中站(梅川東路)：280.280 區.285.286.288.289. 

五權公園路口：5.81.101.1620. 

五權公園路口(光大社區)：32.56. 

大雅路口：1805.1826.1851.1861.1863.1866. 

   

校址-臺中市北區英士路 109 號 

校車業務承辦人-林恆輝教官 連絡電話-(04)22021521 轉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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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 

學生專車直接轉帳付款授權/終止授權書 
一、類別：請依□授權或□終止授權勾選其一。 

□ 授權：立授權書人            授權臺中第二高級中學將學生專車帳款，委由郵局自立授權書
人在郵局開立之存款帳戶自      月起直接轉帳付款，惟當帳戶餘額不足支付帳款時，則不予
轉帳。立授權書人同意撤銷本授權行為時，須以書面通知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 終止授權：授權人前委託依照下表所列資料，自授權人郵局存款帳戶直接轉帳專車帳款，  
 自      月       日起茲終止本項委託轉帳。 

  二、授權人同意於郵局直接轉帳金額與應繳帳款金額不符時，自行向臺中第二高級中學查詢釐清，
且授權書上屬於臺中第二高級中學與授權人間權利義務之約定事項與郵局無關者，概與郵局無
涉。                       

  此致     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立  

授  

權  

書  

人 

班級 學號 姓  名 地              址 電話 家用:              手機: 
    身分證字號           

郵局帳戶資料填寫 立授權書人簽名 
 
存簿立帳局號： 
 
存簿儲金帳號： 

（以學生本人帳戶為限） 

 

本欄位係由學生本人簽署 

路線  站別  月費   

搭乘學生專車注意事項: 
請務必開立學生本人郵局帳戶，以利帳戶繳款核對。 
1.每月扣款手續費為 10 元，該筆金額為郵局代扣款手續費用。 
2.搭乘專車為前月 5號前登記（含終止），約 5號扣款，扣款金額為下個月專車月票費用，如餘額不足，經通知於 5天
內至出納組繳款，經通知超過 10 日未繳款，將取消搭車資格。 
3.學生專車每月將視實際搭乘人員實施部分路線及時刻調整，但每線(車)搭乘人員未達 70%(28 人)以下，將於次月實施
車輛、路線合併或停駛之相關調整。 

4.專車採包月制，費用為月繳，除專車誤點或故障等非學生個人因素外，均無法辦理退費。 
5.每學期期初、期末或寒、暑假期間不足月，則以每月 22 日，按日計費，計算當月應付車資，實施扣款轉帳。 
6.因合約並無個人因素不搭乘可退費之條款，高三下學期學生因個人需求要請長假，仍須於前一月 5號前完成登記註明
搭至期末考結束，費用則按日計費至期末考結束當日為止，以利扣款轉帳作業，未申請，則一律按月搭乘。 
7.高三畢業當月以搭乘至畢業典禮當日為止，如因個人需求繼續搭乘，必須至教官室完成登記變更扣款金額 
8.學生專車申請搭乘或終止均以填寫本授權書由家長（監護人）到校辦理，或由家長委託學生至學務處辦理。 
9.有關學生專車各項訊息均以校園網路首頁(網路佈告欄)為主，及校園內廣播系統、升旗宣導及學務處外公佈欄公告，
不再另行通知家長，相關訊息請自行留意。 

                                       家長(監護人)請詳閱後簽名: 

                                                                      
搭乘學生專車注意事項: 
請務必開立學生本人郵局帳戶，以利帳戶繳款核對。 
1.每月扣款手續費為 10 元，該筆金額為郵局代扣款手續費用。 
2.搭乘專車為前月 5號前登記（含終止），約 5號扣款，扣款金額為下個月專車月票費用，如餘額不足，經      
  通知於 5天內至出納組繳款，經通知超過 10 日未繳款，將取消搭車資格。 
3.學生專車每月將視實際搭乘人員實施部分路線及時刻調整，但每線(車)搭乘人員未達 70%(28 人)以下，將於次月實施
車輛、路線合併或停駛之相關調整。 

4.專車採包月制，費用為月繳，除專車誤點或故障等非學生個人因素外，均無法辦理退費。 
5.每學期期初、期末或寒、暑假期間不足月，則以每月 22 日，按日計費，計算當月應付車資，實施扣款轉 
  帳。 
6.因合約並無個人因素不搭乘可退費之條款，高三下學期學生因個人需求要請長假，仍須於前一月 5號前 
  完成登記註明搭至期末考結束，費用則按日計費至期末考結束當日為止，以利扣款轉帳作業，未申請，則 
   一律按月搭乘。 
7.高三畢業當月以搭乘至畢業典禮當日為止，如因個人需求繼續搭乘，必須至教官室完成登記變更扣款金額 
8.學生專車申請搭乘或終止均以填寫本授權書由家長（監護人）到校辦理，或由家長委託學生至學務處辦理。 
9.有關學生專車各項訊息均以校園網路首頁(網路佈告欄)為主，及校園內廣播系統、升旗宣導及學務處外公 
  佈欄公告，不再另行通知家長，相關訊息請自行留意 
 

簽收人：             存根聯    編號 

收執聯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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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 學年度學生專車月費 

項次   行駛路線乘車處   105 學年參考票價

 壹   東勢線    

1 豐客東勢南站 2,850 

2 豐客東勢總站第五橫街口 2,850  

3 豐勢路與廣華街街口公車站牌(新豐冰庫) 2,300  

4 石岡明德路(7-11 ) 2,300  

5 豐原文化中心 2,300  

6 圓環東路與南陽路口 2,300  

7 中山路與圓環東路交叉口(豐原派出所) 2,300  

8 頭張路與中山路交叉口(頭家厝站牌) 1,810  

9 北屯路與僑孝街口(僑孝國小) 1,600  

10 北屯路與北平路四段路口(萬事達輪胎行)大坑口 1,200  

 貳   后里線    

1 后里區公所 2,630  

2 台中啟明學校 2,630  

3 全友五金行 2,300 

4 統聯客運站(火車站前) 2,300 

5 中正路 212 巷與中正路口(天文台鐘錶行) 2,300 

6 校栗林 1,650 

7 潭子區公所 1,650 

8 中山路與合作街交叉口(勝華科技) 1,650 

9 中山路與北屯路交接點 (台灣房屋) 1,640 

10 舊社公園 1,550 

 參   神崗線    

1 神岡區公所 2,570  

2 北庄活動中心  2,500  

3 社口派出所 2,300  

4 中正路台灣企銀門口 2,300 

5 中山路與豐南街(7-11)  2,300  

6 加工出口區(旁邊的藥局) 1,640  

7 雅潭路與大豐路口(7-11 前) 1,640 

8 崇德路與大豐街口(7-11)斜對角 1,550 

9 崇德路三段與豐樂路口  1,550 

肆   南崗線（日）    

1 萬豐國小 2,000 

2 味全公司 2,000 

3 光復新村 1,900 

4 林森路 388 號(美容院) 1,850 

5 林森路 762 號(霧峰肉羹大王) 1,850 

6 大峰路 1,600 

7 順發 3c 1,600 

8 國光路麥當勞 1,470 

9 仁愛醫院 1,450 

10 國光國小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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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行駛路線乘車處   105 學年參考票價

伍   省訓團（日）    

1 復興路 222 號(樂涼冷飲店) 3,300 

2 南投郵局側門三和二路 30 號 3,120  

3 中興國中 2,500  

4 省訓團地方研習中心 2,350  

5 中興高中 2,100  

6 太平路與正言街口(佑民醫院) 1,860  

7 太平路 482 號與富林路口 1,860 

8 彰客草屯站（第一銀行） 1,650 

9 仁愛街 60 號 1,650 

10 新豐路天橋下(原芬草路) 1,650 

11 大買家 1,270  

12 南區圖書館 1,270 

陸   海線  

1 清水站 3,800  

2 西牛埔 3,370  

3 國都飯店 3,100  

4 梧棲農會 2,930  

5 港埠路口 2,760  

6 大庄 2,670  

7 沙鹿站 2,320  

8 中山路口 2,150  

9 靜宜大學 2,000  

10 弘光科大 1,810  

11 祿清宮 1,680  

12 坪頂 1,380  

13 東海別墅 1,160  

14 澄清醫院 1,080  

15 中港新城 1,000  

16 朝陽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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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學 年 度 家 長 代 表 意 願 調 查 表  

親愛的新生家長們:歡迎您的孩子進入二中就讀。新的學期、新的學校、新的展

望。高中是孩子學習自主管理，主動溝通、表達自律能力的開端，國中階段我們是陪

著孩子一起走在學習的道路上，但高中階段我們要學著改變策略，用像放風箏的方式

來掌握孩子的成長。 

學校的老師和家長是一同培育孩子良好學習慣的推手，高中階段的孩子必須用另

一種方式來培育，所以學校並無聯絡簿的設置。 

為了解除家長的焦慮並增進學校與家長間的溝通，讓家長能瞭解校務推行的目標

與目的。我們依照法規規範有家長會的設立，其設立的宗旨在讓班級親師間、家長與

家長間建立溝通管道，掌握孩子學習的脈動，我們誠摯的邀請您加入家長會，擔任家

長代表。 

依照法規規範，高中每班需選舉家長代表一至三名。 

相關組織章程法規可參閱 http://203.71.212.2/~eof2/guilding/parent.html# 

□我曾在國中階段擔任家長委員，我樂意參加。 

 在國中階段在家長會擔任的職務是：       

□我未曾在國中階段擔任，但我很樂意加入家長會，擔任代表。 

□我願意提供專業建言、挹注資金協助學校推動校務，但無法擔任家長代表。 

□若班上無家長擔任家長代表，則我願考慮擔任。 

     年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家長：             簽章 聯絡電話：           (留聯絡手機為宜) 

建議事項：                                                    

                                                                                  

※ 備註：本回條填妥後於 8 月 8 日~8 月 10 日新生暑期輔導期間，交由班長匯集繳交學務處訓育組，

再由本組轉交班導師！ 

※ 建議事項亦歡迎各位家長 mail 至學務處電子信箱 sas@mail.tcssh.tc.edu.tw，並請署名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及家長姓名以利後續處理。 

家長會需要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時間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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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家庭與學校教育的關懷與投入－ 

臺中二中「夜讀三點」 

當我們的孩子整個晚上沈迷於電腦，他是真正的為了撰寫報告而上網搜尋資料？還是在玩五花

八門的遊戲？還是與一群陌生人聊天？還是在超越他年齡設限內容的網站上探索？想想看，這是多麼

可怕的一件事！  

二中的學生素質極高，學生在發展多元性向的同時也須面對上述的問題。如何引導學生正常發

展，避免沈迷於電腦世界，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有感於此，二中於 94 學年起推動「夜讀三點」活動，

期能促進同學充分使用學校學習環境，養成良好的閱讀習慣，提升讀書風氣。  

「夜讀三點」乃是課後在校晚自習三個鐘點(18:00~21:00)，學生於每學期初提出申請，學校提供

夜讀場所，對號入座，學校每晚安排夜讀志工協助輔導工作，除了點名和秩序管理外，針對請假和缺

席學生即刻以簡訊(或電話)聯繫家長，使家長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孩子行蹤，無後顧之憂。實施多年來

頗具成效，參加夜讀的同學，考取頂尖大學的比率，大幅超越未參加者，因此「夜讀三點」深獲家長

支持與肯定。 

自 103 學年度開始，本校夜讀三點擴大辦理，校方斥資近 300 萬元重新規劃校園硬體設施，中

正堂勤耕園擴充為 556 個座位，萃英樓新增 180 個座位，加上明德樓 98 個座位，總計超過 800 個座

位，以滿足高一、高二、高三同學留校夜讀的需求。校方並發動夜讀桌椅認捐活動，感謝家長及校友

的動員，共募得 200 萬元夜讀桌椅專用款，採購全新多用途書桌和符合人體工學之座椅，總計 500

萬元的投入為讓同學留校夜讀環境更舒適，並提高讀書效率。 

「夜讀三點」能夠順利進行，首要感謝「臺中二中媽媽聯誼會」夜讀志工的全力協助。媽媽們

在關心自己孩子之外，也同時關心其他的孩子，並和其他的媽媽共同分享帶領孩子成長的經驗；讓孩

子們能夠在放學過後的時間認真讀書，增加學識智能。 

媽媽聯誼會除了協助夜讀管理，會員們更是熱心捐款，設立夜讀獎學金(含成績優異、成績進步

兩項)，鼓勵莘莘學子。在自我成長方面，成立家長讀書會，每學期 3 次的文學知性之旅，讓會員愉

悅的享受知識饗宴。此外，舉行各類活動，例如演講、私房美食聯誼、旅遊聯誼等，藉以凝聚向心力，

促進情感交流。 

歡迎所有關心孩子的家長加入媽媽聯誼會，也歡迎爸爸們加入，成為我們的榮譽會員，有意者

請填寫報名表，擲交圖書館。更詳細的夜讀相關訊息，請參閱二中網站「夜讀三點」。謝謝您! 

 

國立臺中二中圖書館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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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二中 媽媽聯誼會 報名表(105-1 學期) 

學 生 姓 名  
   年   班  號 

  學號：             

家

長

資

料 

姓 名  

家 裡 電 話  

行 動 電 話  

e-mail  

職 業  

地 址  

協 助 夜 讀 

□是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可複選，請圈選) 

出生年月日：  

身份證字號：           （供保險用） 

□否 
參加家長讀書會 
(本學期利用星期六

上 午 舉 辦 3 次 ) 

□是  
□否 

說明： 

一、上學年媽媽聯誼會共有 247 名會員，其中約 151 人擔任「夜讀三點」

志工。 

二、如蒙關愛我們夜讀的小孩，每學期執勤約 4~5 次，排班表另寄。 

三、我們非常歡迎會員們踴躍捐款，以 1000 元為基數，所得將全數使用於

夜讀活動及夜讀學生獎學金。 

四、若協助本校夜讀擬將提供保險。 

五、如蒙加入本會，請將本表交至圖書館，謝謝大家的支持。 

六、如有疑問請洽 22021521 轉 191 圖書館劉培芬主任。 

六、如有疑問請或 22021521 轉 171 圖書館周向南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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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國際教育旅行邀請函(給高一新生家長的一封信) 

敬愛的家長您好： 

向您推薦「2016 年二中伊丹國際教育交流」及「2017 年日本國際教育旅行」，

並邀請貴子弟參加。 

教育部為啟發學生追求自我成長及擴展國際視野，於 2008 年發表國際教育白

皮書，希望透過國際化的過程，培養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力、全

球責任感的國際化人才。透過推動各項子計畫，藉由接待國際學生以及帶領本國

學生前往各國交流，教導學生了解並發展國際態度，拓展國際視野與世界做朋友。 

我們的社會正加速朝國際化與文化多元化發展，一個國家國際化、全球化程

度愈高，國民愈需要具備國際素養。促進學生學習並適應社會的變遷是教育的目

的之一，體認此一趨勢，本校 2001 年開始積極辦理各項國際交流活動，曾分別

連續三年接待泰國國際學校學生一個月，以及瑞典、德國、加拿大、日本交換生

一年。再加上法國交流學校馬讓迪高中隔年的互訪(每次停留約 2 周)，以及明年

美國波士頓貝德福高中的交流也正在聯繫中，希望透過不同的方式讓學生們的國

際視野更多元、更廣闊，更認識自我的價值，也讓台灣被世界看見。  

國際教育旅行是指國內學校與海外學校交流、結盟，推展學生多元學習，引

導學生體驗他國教育、文化及歷史，為將來的競爭力奠定良好基礎。日本教育旅

行從 2002 年開始辦理以來迄今已將屆 15 年，2016 年 12 月我們規畫參訪日本大

阪伊丹高校（限額為 14 名，須具基本日文或中級英文能力，超過限額將進行甄

選，行程規劃特色為：日本兵庫縣伊丹高校課程體驗、養老院參訪、城市探索）

及 2017 年 2 月關東長野地區（限額為 70 名，無資格限制，行程規劃特色為：參

訪日本高校、日本城市探索體驗、農村民宿體驗、滑雪溫泉體驗），讓您的孩子

能在交流過程體會不同文化，建立國際觀。精心的規劃，希望讓更多學子受惠，

我們除了做最精彩、豐富的安排之外，亦盡可能的讓費用減至最低，因為學校的

行程與一般觀光行程不同，費用較高（七天六夜大阪伊丹約 35,000 元；關東長野地區

約 45,000 元，因日方學校需安排接待事宜，必須儘早確認報名人數，若您願意讓孩子參

加這項活動，煩請儘早報名，請於 9/1 前填妥報名表後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請把握機

會報名。 

祝   平安順利  萬事如意 

                            台中二中學務處訓育組敬上  10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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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二中「2016 年二中伊丹國際教育交流」（大阪伊丹）報名表 

壹、對象：本校學生共 14 人（須具基本日文或中級英文能力，超過限額將進行甄選） 

貳、報名表繳交：即日起至9月1日（週四）中午12：00前繳至學務處訓育組。 

叁、說明事項： 

  1.主辦學校：國立臺中二中。協辦單位：日本兵庫縣立伊丹高等學校。 

  2.日期：2016 年 12 月 11 日～12 月 17 日（時間會因航班改變，視實際情況學校保留更動權力） 

  3.注意事項：報名先至二中首頁－網路佈告欄－2016 年二中伊丹國際教育交流（大

阪伊丹）報名相關訊息http://ppt.cc/PGVY9填寫基本資料，利用暑輔上課

期間至本組繳交團費訂金 5000 元，確保參加同學成行權益，也能讓學校進早規劃

招標事宜。  

  4.扼要行程：(參考用，學校保留修改權力) 

      第一天學校出發=>桃園國際機場=>關西國際機場=>伊丹機場=>伊丹高校接待家庭 

      第二天接待家庭=>08:00 伊丹高校參訪（融入上課及討論國際議題）=>伊丹高校接待家庭 

      第三天接待家庭=>08:00 伊丹高校參訪（融入上課及討論國際議題）=>伊丹高校接待家庭 

      第四天接待家庭=>08:00 伊丹高校參訪（融入上課及討論國際議題）=>飯店 

      第五天飯店=>全日暢遊環球影城=>飯店 

      第六天飯店=>全日大阪電車自由行=>飯店 

      第七天飯店=>關西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5.有任何問題台中二中訓育組：TEL（04）22021521轉183 訓育組長 FAX（04）22022427 

 

---------------------------------------------------------------------------------------- 

臺中二中「2016 年二中伊丹國際教育交流」（大阪伊丹）家長同意書 
 

本人         茲同意 ___ 年    班 座號：___ 姓名：               
參加貴校舉辦「2016 年二中伊丹國際教育交流」，並保證於 2016 年 12 月 11 日（星
期日）～12 月 17 日（星期六）在日本參訪期間，本人子弟一定會確實遵守相關規定
及團隊規範，注意自身安全，確保參訪行程順利進行。此致 
臺中二中學務處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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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二中「2017 年日本國際教育旅行」（關東長野）報名表 

壹、對象：本校學生共 70 人（無資格限制，額滿為止） 

貳、報名表繳交：即日起至9月1日（週四）中午12：00前繳至學務處訓育組。 

叁、說明事項： 

  1.主辦學校：臺中二中。協辦單位：日本長野參訪高中。 

  2.日期：2017 年 2 月 5 日～2 月 11 日（時間會因航班改變，視實際情況學校保留更動權力） 

  3.注意事項：報名先至二中首頁－網路佈告欄－2017 年日本國際教育旅行（關東長

野）報名相關訊息http://ppt.cc/bh1Zl填寫基本資料，利用暑輔上課期間至

本組繳交團費訂金 5000 元，確保參加同學成行權益，也能讓學校進早規劃招標事

宜。 

  4.扼要行程：(參考用，學校保留修改權力) 

     第一天學校出發=>桃園國際機場=>成田國際機場=>飯店 

     第二天飯店=>大宮鐵道博物館=>美味午餐=>輕井澤舊銀座商店街+聖保羅教堂=>長野農家 

     第三天飯店=>長野縣高等學校參訪+午餐交流=>飯店 

     第四天飯店=>白樺高原滑雪場+滑雪場午餐=>彩繪體驗=>飯店 

     第五天飯店=>水戶偕樂園=>築波宇宙中心=>美味午餐=>佐原老街=>台場夜風華+拉麵自選餐=>飯店 

     第六天飯店=>全日東京電車自由行 

     第七天飯店=>成田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5.有任何問題台中二中訓育組：TEL（04）22021521轉183 訓育組長 FAX（04）22022427 

 

---------------------------------------------------------------------------------------- 

 

臺中二中「2017 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關東長野）家長同意書 
本人         茲同意 ___ 年    班 座號：___ 姓名：               
參加貴校舉辦「2017 年日本國際教育旅行」，並保證於 2017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
2 月 11 日（星期五）在日本參訪期間，本人子弟一定會確實遵守相關規定及團隊規範，
注意自身安全，確保參訪行程順利進行。此致 
臺中二中學務處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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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 學年度  學術性向資賦優異 

【數理類】暨【語文類】學生入班鑑定  報名說明 

 

(完整簡章請至本校網站 http://www.tcssh.tc.edu.tw 之「招生資訊」下載) 

可上本校教務處試務組參閱報名填寫範例，先行下載列印報名表並填寫 

一、 報名資格： 

    本校 105 學年度高一學生，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 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 

     或傑出等具體資料者。 

(二) 國中階段經鑑定為與申請相關資優類別之資優學生，並檢附證明文件。 

二、報名流程作業： 

報名日期 報名時間 報名地點 

   105 年 7 月 7 日（四） 

     至 7 月 8 日(五) 

每日 

8:30-12:00 

7 月 7 日：本校中正堂 B1F 

          勤耕園 

7 月 8 日：本校教務處 

   (一)收件 

      1.報名資料請依下列(1) ~ (4)的順序排好。 

      2.檢查資料的填寫、檢附證明、及簽名是否完繕。 

        (1)報名表：(入班鑑定安置計畫  數理類 P13、語文類 P14) 

          *資料填寫 

          *照片一張黏貼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背面(成績單需註明「與正本 

           相符」並簽名) 

        (2)評量證：(入班鑑定安置計畫  數理類 P21、語文類 P23) 

          *資料填寫 

          *照片一張黏貼 

        (3)觀察推薦表： 

          *請專家學者、指導老師或家長填寫(入班鑑定安置計畫  數理類 P15、語文類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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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推薦表第三部分獲獎紀錄，報名管道二者，請務必填寫(入班鑑定安置 

           計畫數理類 P16、語文類 P19)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名管道一者，得免填。 

        (4)身心障礙暨特殊需求學生考試服務申請表：有需求之考生才繳交(入班鑑定 

           安置計畫 P25) 

   (二)收費 

        報名管道一或管道二者一律繳交新台幣 1000 元整 → 領取收據 

        *若報名管道一初選、複選第一階段未通過者，複選評量費於開學後退還。 

    (三)發評量證 

        *經審核通過，憑繳費收據領取評量證。 

        *若文件繳交不全者，待所有文件繳齊後，才發予評量證。 

三、完成報名手續後不得要求更改或退還報名相關資料，及不得要求退還報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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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105學年度學術性向資賦優異【數理暨語文類】學生 

入班鑑定安置重要工作日程表 

工作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及進度 主辦單位 備註 

105.4.22 五 
上網公告鑑定安置計畫及報名表 

（供下載） 
教務處  

105.7.7至 

105.7.8 

四 

至 

五 

1.各入學管道學生報到 

2.受理報名工作（08：30～12:00） 

3.辦理申請鑑定資格初審 

教務處 

報名地點： 

7.7(四)於本校中正堂 

7.8(五)於本校教務處 

105.7.11 

下午 
一 

提報申請管道二鑑定報名資格至教育

部鑑輔會進行綜合研判 

教務處 

教育部鑑輔會 
 

105.7.12 二 公布管道二鑑定通過名單 教務處 
本校網站 

中午 12:00 前公布 

105.7.12 二  公布參加性向測驗名單與試場配置表 教務處 
本校校門口及網站中

午 12:00 公布 

105.7.13 三  辦理初選性向測驗 教務處 測驗地點：本校 

105.7.18 一  
公布初選通過名單及參加複選第一階

段試場配置表 
教務處 

本校校門口及網站中

午 12:00 前公布 

105.7.19 二  辦理複選第一階段 教務處 
測驗地點： 

本校 

105.7.20 三  
公布參加複選第二階段名單與試場配
置表 

教務處 本校校門口及網站中
午 12:00 前公布 

105.7.21 四  辦理複選第二階段 教務處 測驗地點：本校 

105.7.22 五  總成績查詢  教務處 
下午 6:00 起上本校網

站首頁查閱 

105.7.25 一  總成績複查  教務處 
中午12:00前由本人或監護

人親至本校教務處試務組

辦理 

105.7.26至 

105.7.29 

二至  

五  

提報通過複選名單及相關資料至教育

部鑑輔會進行綜合研判 

教務處 

教育部鑑輔會 
 

105.8.1 一  公布通過鑑定名單並進行安置 教務處 下午 6:00 前 

105.8.3 三  聲明放棄集中式安置入班 教務處 中午 12:00 前 

 

備註：配合本校作業時間，以實際公告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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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流程】 

一、管道一： 

（一）初選 

1.適用對象： 

（1）符合第伍點申請鑑定對象及資格者。 

（2）申請管道二學生，經書面審查未符資格條件者。 

2.評量方式：專長領域性向測驗 

（1）公告試場分配表：於 105 年 7 月 12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

頁及校門口，不另寄發通知，請特別留意。 

（2）評量日期：105 年 7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數理類】 

7月13日（星期三）測驗時間及科目 

第一節 第二節 

8:20-8:30 8:30-8:40 8:40-10:00 10:30-10:40 10:40-12:00 

預備 測驗說明 數學性向測驗 測驗說明 自然性向測驗 

備註：請攜帶准考證、原子筆、2B鉛筆、修正液(帶)及橡皮擦等應試用具。 

【語文類】 

7月13日（星期三）測驗時間及科目 

第一節 第二節 

8:20-8:30 8:30-8:40 8:40-10:00 10:30-10:40 10:40-11:20 

預備 測驗說明 外語文性向測驗 測驗說明 國語文性向測驗

備註：請攜帶准考證、原子筆、2B鉛筆、修正液(帶)及橡皮擦等應試用具。 

    3.通過標準： 

（1）數理類：符合下列甲或乙任一條件者。 

甲、105 年國中教育會考數學或自然科任一科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乙、數學性向測驗或自然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數正 2 個標準差（含）或百分等級 97

（含）以上者。 

（2）語文類：符合下列甲或乙任一條件者。 

甲、105 年國中教育會考國文或英語科任一科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乙、國語文性向測驗或外語文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數正 2 個標準差（含）或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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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國中教育會考百分等級 97 之對應答對題數（國文科、自然科）及對應百分等級

97 之換算加權分數（英語科及數學科），本校將依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

究發展中心統計資料另行公告。 

4.公告初選結果：105 年 7 月 18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 

（二）複選 

1.適用對象： 

（1）通過初選者。 

（2）申請管道二學生，經書面審查需再評估者。 

2. 複選第一階段：能力評量 

（1）公告試場分配表及通過初選名單：於 105 年 7 月 18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前公

告於本校網站首頁及校門口，不另寄發通知，請特別留意。 

（2）評量日期：105 年 7 月 19 日（星期二） 

【數理類】 

 

 

 

         

          

【語文類】 

 

 

 

 

      

3.複選第二階段： 

（1）公告試場分配表及通過複選第一階段名單：於 105 年 7 月 20 日（星期三）中午 12：

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及校門口，不另寄發通知，請特別留意。 
  （2）評量日期：105 年 7 月 21 日（星期四） 
 

 
 
 

105年7月19日(星期二) 上午測驗時間及科目 

08:10 08:20-08:30 08:30-09:50 10:20 10:30-10:40 10:40-12:00 

預備鐘 

(進場) 
測驗說明 

數學科 

能力評量 

預備鐘 

(進場) 
測驗說明 

自然學科 

能力評量 

備註1、請攜帶准考證、原子筆、2B鉛筆、修正液(帶)及橡皮擦等應試用具。 

    2、自然學科係指物理、化學等兩科所涵括之知識領域。 

105年7月19日(星期二)上午 測驗時間及科目 

08:10 08:20-08:30 08:30-09:50 10:20 10:30-10:40 10:40-12:00

預備鐘 

(進場) 
測驗說明 

國文科 

能力評量 

預備鐘 

(進場) 
測驗說明 

英文科 

能力評量 

備註：請攜帶准考證、原子筆、2B鉛筆、修正液(帶)及橡皮擦等應試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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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理類】：實作評量 

 

 

          

        

 

 【語文類】：實作評量及觀察與口試 

 
 

 

 

 

 

 

 

4.成績計算：各科原始分數轉換為 T分數後，以加權總分計算。 

（1）複選第一階段： 

  【數理類】：依總分排序擇優錄取前 60 人 

               總分=數學科能力評量 T分數×50%＋自然學科能力評量 T分數×50% 

  【語文類】：依總分排序擇優錄取前 60 人 

     總分=國文科能力評量 T分數×50%＋英文科能力評量 T分數×50% 

  （2）複選第二階段（總成績）： 

     【數理類】： 

      總成績=數學實作評量 T 分數×50%＋物理科實作評量 T 分數×25%＋化學科實作評量 T

分數×25% 

     【語文類】： 
   總成績=國文實作評量T分數×50%＋ 

      (英文實作評量T分數×75%＋英文科觀察與口試T分數×25%)×50% 

  （3）同分參酌順序： 

     【數理類】依序為數學實作評量 T 分數、物理科實作評量 T 分數、化學科 實作評量 T

分數 

 【語文類】依序為英文實作評量 T 分數、國文實作評量 T 分數、英文科觀察與口試 T

分數 

  （4）總成績查詢：105 年 7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6：00 起自行上本校網站首頁查閱。 

  （5）總成績複查：105 年 7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由本人或監護人親至本校

教務處試務組辦理。 

 

105年7月21日(星期四） 測驗時間及科目 

08:50 09:00-11:00 13:00 13:10-14:10 14:10-14:20 14:20-15:20 

預備鐘 

(進場) 
數學實作評量

預備鐘 

(進場) 

物理科 

實作評量 

物理收卷 

化學發卷 

化學科 

實作評量 

備註1、請攜帶准考證、原子筆、2B鉛筆、修正液(帶)及橡皮擦等應試用具。 

    2、14:10-14:20收發試卷時請考生不要離場。 

105年7月21日(星期四） 測驗時間及科目 

08:50 09:00-10:30 10:40 10:50-12:10 13:00 13:10-15:40

預備鐘 

(進場) 
國文實作評量

預備鐘 

(進場) 
英文實作評量

預備鐘 

(進場) 

英文科 

觀察與口試 

備註1、請攜帶准考證、原子筆、2B鉛筆、修正液(帶)及橡皮擦等應試用具。 

    2、英文實作評量內容含語文能力之聽、說、讀、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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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道二： 

（一）將報名管道二學生檢附之資料證明文件送教育部鑑輔會，依「105 學年度教育部主管高級

中等學校學術性向資賦優異學生入班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基準說明」及「105 學年度教育部

主管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異學生入班鑑定安置參考獎項對照表」進行書面審查。 

（二）審查結果處理： 

 1.經審查通過者，直接優先安置入班。 

 2.經審查後仍需再評估者，逕送管道一複選。 

 3.未符合審查條件之資格，依學生意願逕送管道一初選。 

    （三）審查結果公告：105 年 7 月 12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前。 

  三、入班安置標準暨結果公告 

  （一）入班安置標準：通過資優鑑定標準者，按總成績由高至低排序，經教育部鑑輔會綜合研判

通過後，擇優安置每班至多 30 人（含管道二書面審查通過並直接入班者，得不足額安置）。 

  （二）鑑定安置學生名單於 105 年 8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6：00 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三）鑑定安置學生逕行編入本校數理/語文資優班就讀。如欲放棄安置資格，應於 105 年 8 月 3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填妥放棄安置同意書（附件 6），由本人或監護人親至本校教

務處特教組辦理，逾時視同同意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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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含上、下學期)高一新生「教育部免學費補助」說明 

一、 申請資格： 

(一) 符合家庭年所得總額 148 萬元以下者。 

(二) 家庭年所得總額由教育部統一進行財稅查調：105 學年度上學期財稅查調採

計 103 年度所得，105 學年度下學期財稅查調採計 104 年度所得，共查調 2

次。 

二、 申請時程：高一新生統一於 8 月 16 日(二)前由各班導師將申請文件收齊並核章

後，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辦理申報作業。 

三、 申請文件：申請表及切結書請參閱新生入學須知。 

(一) 申請者：須繳交申請表、切結書及最新戶口名簿影本，證件不齊不予受理。 

※戶口名簿影本須含父、母及學生 3人姓名及身份證字號。但若為單親家庭

等特殊情形，則須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記事欄不可省略)，載明監護權歸

屬及監護人與學生資料。 

(二) 不申請者：只須填寫申請表中「一、申請欄」，勾選「不申請」並簽章。 

四、 依規定，於 8 月 16 日(二)前提出免學費補助申請者，將先行於註冊繳費單上扣除

學費。惟查調結果公告後，若有不符合資格者，將通知補繳。 

五、 免學費補助僅補助「學費」部分(目前公立高中學費為 6,240 元)，其餘雜費及代

收代付費等費用仍須繳交。 

六、 免學費補助申請係以學年(或學期，依教育部規定)為單位，每學年(或學期)均須

重新提出申請。依往例，約於每學年(或學期)結束前，須重新申請下一學年(或

學期)免學費補助，請務必留意學校公告之時程，逾期將無法受理。 

七、 若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04)22021521 分機 123。 

 

教務處註冊組  

                                                  TEL:(04)22021521 分機 123  

                                                  FAX:(04)22022581 
                                                  105 年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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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含上、下學期)高一新生「免學費補助」申請流程圖 

 

  
 

  

  

  

  

  

  

  

  

  

  

  

  

  

  

  

  

  

  

  

  

  

  

  

  

  

  

  

  

Q＆A： 

Q1：申請免學費補助後，學生如具備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等其他資格者，是否可以

再申請其他減免？ 

A1：特殊身份類別請參閱「特殊身份補助申請表」。若符合相關身份資格，請另填「特殊身份補

助申請表」，依申請項目之減免內容再減免雜費及實習實驗費。惟軍公教遺族或傷殘榮軍子女、

現役軍人子女、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類(極重度/重度)及原住民生補助，不得與免學費補助重

複申請，應擇優辦理。 

Q2：同學如果對查調結果有疑義該如何補救？ 

A2：對上學期查調結果有疑義，請自行提供稅捐機關開立之 103 年度或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送校審查。對下學期查調結果有疑義，則請提供稅捐機關開立之 104 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送校審查。 

Q3：同學如果已領取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或補助，或與學費減免或補助等性質相當之給付，是

否可以再申請免學費補助？ 

A3：除法令另有相關規定外，應擇優申請，不得重複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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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含上、下學期)「免學費」補助申請表(公立學校) 
※本項補助係教育部為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減輕家長負擔之關懷措施 

※為配合教育部財稅查調時程，各班申請表件務必於 8月 16 日(二)前由導師收齊全班表件

並核章完畢，統一繳回註冊組辦理後續申報作業。繳交表件如下： 

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各欄位均填)及切結書(背面)，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含父母及學生 3 人姓名及

身份證字號)。若監護人僅為父或母之一方，請檢附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且記事欄不得省略。 

不申請者：只須填寫「一、申請欄」，勾選「不申請」並簽章後繳回。 

(續背面) 

一、申請欄 

學 生 姓 名  
科 別

年 級

           科(學程) 

  1  年    班    號 
 學 號  

申請類別（請勾選其一） 申請條件 

□ 申請免學費補助 

(請簽章，並續填二、三資料欄及

切結書) 

家庭年所得在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 

※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查調，105 學年度上學期採計 103 年

度、105 學年度下學期採計 104 年度所得資料。 

□ 不申請 

(請簽章，但免填二、三資料欄) 

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或減免。 

※不予查調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二、學生基本資料欄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戶籍所在地 
         縣       鄉          村        路        段        號 
                    鎮          里                  巷      
         市       區          鄰      街        弄        樓之 

是否為重讀、

復學或轉學生 
□是 (續填右列表格) 
□否 

原就讀學校            是否已 

請領補助 
□是      (金額)  

□否 科      別             科(學程)
 

三、查調資料欄 

家 

戶 

狀 

況 

稱 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存、歿 職業 
是否為法

定代理人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補助者，

因查調家庭年所得所需，請填列學生父母

或法定代理人之基本資料，已婚學生則僅

填列配偶基本資料。※若僅填寫父或母，

或註明其中一方非法定代理人者，請提供

新式戶口名簿（記事欄不可省略）等證明

文件以供查驗。 

父      

母      

      

學生特殊困難變更查調對

象(導師簽註意見並簽章) 
 

注意事項： 
(一)105學年度上學期家庭年所得查調統一採計103年度；105學年度下學期所得查調統一採計104年度。 
(二)已依其他規定領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三)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1份，必要時並加附新式戶口名簿(包括記事)影本或3個月內戶籍謄本又或3個月內電子戶籍

謄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勾選「不申請」者免附) 
(四)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及有關證件，如有異動請重新填列並簽章，應由學校負責詳核，如有不實，負連帶賠償責任。
(五)本表由學生親自填寫，並經家長或代理人簽章。 
(六)如對查調結果有疑義或有特殊情況者，請自行檢附稅捐單位開立之「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採計數額

為含分離課稅之所得額），上學期採計年度為 103 或 104 年度、下學期為 104 年度，個案送學校審查。 

(七)學校辦理學費補助方式請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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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 結 書 
 

    經確認_________（具領人姓名）本學期並無同時享有政

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

之給付，如有違者，願無條件將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補助款
項，繳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絕無異議，特此聲明。 

    另經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後，如未符合高級中等學

校免學費方案學生學費補助之資格，願無條件將應繳學費交
給學校，絕無異議，特此聲明。 
 
 
具領人姓名(學生)： 
身分證字號： 
立切結書(父、母或法定代理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縣       鄉         村       路        段       號 

                     鎮         里                 巷      

          市       區         鄰     街        弄       樓之 

           

 
 
 
 

中 華 民 國  1 0 5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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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  特殊身分補助申請表 

※填寫本申請表，並依申請條件規定檢附相關證明並完成簽章，於 8月 16 日(二)前自行繳交至註冊

組辦理。申請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及身障類補助者，請另填切結書(背面)。 

學    期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 申請日期  105 年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 號  就讀班級   1  年    班    號 

學生家長 (簽名或蓋章) 導    師 (簽名或蓋章)

※本申請表所列各項補助係教育部為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減輕家長負擔之關懷措施 

    (續背面)

打 V 申請類別 減  免  標  準 檢附證件及申請條件 附    註 

□ 
身
心
障
礙
人
士
子
女 

極重度/重度(51) 減收全部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須繳戶口名簿影本(含父、母及學生
3人姓名及身份證字號)。 

※免繳特殊身分紙本證明文件(例身
心障礙手冊或證明)，由教育部向衛
福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
符合資格者始得減免。 

※統一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稅資訊中
心查調(家庭年所得須在新臺幣
220 萬元以下)。 

一、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減免

辦法」辦理。 

二、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家庭

年所得統一財稅查調採計 103

年度。 

三、因查調家庭所得總額所

需，請填列學生父母或法定代

理人之基本資料，已婚學生則

須加填配偶基本資料。 

四、若逾系統統一查驗時間或

對查驗結果有疑義者，請檢附

身障手冊(證明)影本或學生鑑

定證明，及稅捐單位開立之

「103 年度或 104 年度綜合所

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交由

學校審核或覆核身分資格。 

□ 中度(52) 

符合免學費資格者，另減收十分之
七雜費、實習實驗費/ 
不符合免學費資格者，減收十分之
七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 輕度(53) 

符合免學費資格者，另減收十分之
四雜費、實習實驗費/ 
不符合免學費資格者，減收十分之
四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極重度/重度(41) 減收全部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 中度(42) 

符合免學費資格者，另減收十分之
七雜費、實習實驗費/ 
不符合免學費資格者，減收十分之
七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 輕度(43) 
符合免學費資格者，另減收十分之
四雜費、實習實驗費/ 
不符合免學費資格者，減收十分之
四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 持鑑定證明(43) 

※本欄為「財稅查調」（法定代理人）所需資料，欲申請身心障礙類補助請務必填寫。 

家 
戶 
狀 
況 

稱 謂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存/歿 是否為法定代理人 身心障礙者打勾 ※若僅填寫父或母，或註明
其中一方非法定代理人，請
提供新式戶口名簿（記事欄
不可省略）等證明文件以供
查驗。 

父      

母      

      

□ 低收入戶子女(61) 減收全部學、雜費、實習實驗費 

※免繳特殊身分紙本證明文件 
  但須由教育部向衛福部全國社政資
訊整合系統查驗，符合資格者，始
得減免。 

一、依據「低收入戶學生及中
低收入戶學生就讀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二、若逾系統統一查驗時間或
對查驗結果有疑義者，請檢附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開立之有效期限內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交由學校審核或覆核身分資
格。 

□ 中低收入戶子女(60) 

符合免學費資格者，另減收十分之
六雜費、實習實驗費/ 
不符合免學費資格者，減收十分之
六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 特殊境遇家庭(71) 

符合免學費資格者，另減收十分之
六雜費、實習實驗費/ 
不符合免學費資格者，減收十分之
六學費、雜費、實習實驗費 

1. 須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開立之有效期限內特殊
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 

2. 新式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或
3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料證
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依據「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
女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
費減免辦法」辦理。 

□ 
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
子女(12) 

符合資格者，依相關基準給予全公
費、半公費或減免學雜費之優待。

1.撫卹令影本 
2.戶口名簿影本 
3.「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女就學
費用優待申請書」(可至國教署網站
法令規章區下載或至註冊組領取) 

一、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
等學校軍公教遺族與傷殘榮軍
子女就學費用優待基準及請領
規定事項」辦理。 
二、如家長為軍公教，另應檢
附未請領子女教育補助之證
明。 

□ 現役軍人子女(31) 減收學費十分之三 
1.眷補證 
2.戶口名簿影本 

依據「現役軍人子女就讀中等
以上學校減免學費辦法」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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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 結 書 

     經確認          （具領人姓名）本學期並無同時

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

性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願無條件將申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身心障礙類就學費用補助之

款項，繳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絕無異議，特此聲

明。 

另經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後，如未符合身心障礙

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用減免之資格，願無條件

將應繳就學費用交給學校，絕無異議，特此聲明。 

 

具領人姓名(學生)： 

身分證字號： 

立切結書(父、母或法定代理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5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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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 原住民籍學生補助申請表 

※本申請表所列各項補助係教育部為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減輕家長負擔之關懷措施。  

※本申請表請於 8 月 16 日(二)前自行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辦理。 

※原住民生補助不得與教育部免學費補助重複申請。 

 

學  年  
學  期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 申請日期 105 年      月      日  

學  生  
姓  名  

 
學  
號  

 
科 別 

年 級 

                 科 

  1  年    班      號

家庭狀況  
※配合原民會統計調查，請協助勾選以下選項(單選)：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依親教養    □隔代教養  

家庭收入

狀況  
※配合原民會統計調查，請協助勾選以下選項(單選)：  

□一般    □政府核定之中低收入戶    □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  

是否住校  □是    □否  

學生家長  
簽     章  

(簽名或蓋章)
導     師
簽     章

(簽名或蓋章)

 

 

 

 

申請類別代碼 減  免  標  準 檢附證件及申請條件 附    註 

原住民 21 

國立學校：補助助學金 11,000 元
私立學校：補助學費、雜費 
伙食費補助 10,000 元； 
住宿費 2,600 元（補助實際住校者）

※免繳特殊身分紙本證明文
件 

由教育部連結電子查驗系
統，依當事人戶籍資料作為
審查依據。符合資格者，始
得核予補助。 

依據「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原住民學生
助學金及住宿伙
食費原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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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第二高級中學學生學籍基本資料表 
報到序號：_______________ 

班級    一   年   (免填) 班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

字號  
          

入學  
資格  

                               □應屆  
      縣市          國中畢業  
                               □非應屆  

聯絡

電話

(H) 

(O) 

學生  
身份別  

□一般生      □身障生      □特教生  

□原住民      □僑生        □派外人員子女

手機

號碼

父：  

母：  

學生：  

通訊  
地址  

收件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  

 
縣  
市  

 
鄉

鎮

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家長

(或監

護人)
資料  

父親

姓名  
 

父身

份證

字號

 
職業

代碼  
(請參考

備註)

母親

姓名  
 

母身

份證

字號

 
職業

代碼  
(請參考

備註)

國籍  
父親

國籍  

□本國  
□非本國_________ 

      (請填寫國籍) 

母親

國籍

□本國  
□非本國_________ 

       (請填寫國籍)

學生  
國籍  

□本國  
□非本國_________

     (請填寫國籍) 

家庭  
狀況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隔代教養  

是否有其他兄弟

姊妹就讀本校  
□無      □有，就讀 _____年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  

【備註】職業代碼：1.軍   2.公   3.教   4.農   5.警   6.漁   7.律師   8.醫師   9.會計師   10.金融業  

                   11.餐飲業   12.旅遊業   13.駕駛   14.裁縫   15.礦   16.教授   17.商   18.工  

                   19.記者   20.家管   21.榮民   22.退休人員   23.其他   24.無。  


